
杰恩代码缺陷管理平台软件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重要须知：请认真阅读：本《最终用户许可协议》（以下称《协议》）是您（单一实体）与 杰

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之间有关上述杰恩代码缺陷管理平台软件产品的法律协议。

本“软件产品”包括计算机软件，并可能包括相关媒体、印刷材料和“联机”或电子文档（“软

件产品”）。本“软件产品”还包括对杰恩代码缺陷管理平台提供给您的原“软件产品”的任

何更新和补充资料。任何与本“软件产品”一同提供给您的并与单独一份最终用户许可证相

关的软件产品是根据那份许可协议中的条款而授予您。您一旦安装、复制、下载、访问或以

其它方式使用“软件产品”，即表示您同意接受本《协议》各项条款的约束。如您不同意本

《协议》中的条款，请不要安装或使用“软件产品”；但您可将其退回原购买处，并获得全

额退款。

软件产品许可证

本“软件产品”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国际著作权条约和其它知识产权法和条约

的保护。本“软件产品”只许可使用，而不出售。

1．许可证的授予。本《协议》授予您下列权利：

1) 应用软件。您可在单一一台计算机上安装、使用、访问、显示、运行或以其它方式互相

作用于（“运行”）本“软件产品” （或适用于同一操作系统的任何前版本）的一份副

本。运行“软件产品”的计算机的主要用户可以制作另一份副本，仅供在其安装到公司

其他电脑管理注册后的同一项目之用。

2) 储存／网络用途。您还可以在您公司的其它计算机上运行“软件产品”但仅限于注册时

所添之项目，您必须为增加的每个项目获得一份许可证。

3) 保留权利。未明示授予的一切其它权利均为南京杰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所有。

2．其它权利和限制的说明：

1) 试用版本。仅限于试用，如需正式使用，必须注册成为正式版。

2) 组件的分隔。本“软件产品”是作为单一产品而被授予使用许可的。您不得将 其组成

部分分开在多台计算机上使用。

3) 商标。本《协议》不授予您有关任何杰恩代码缺陷管理平台商标或服务商标的任何权利。

4) 出租。不得出租、租赁或出借本“软件产品”。

5) 支持服务。南京杰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可能为您提供与“软件产品”有关的支持服务（“支

持服务”）。支持服务的使用受用户手册、“联机”文档和/或其它提供的材料中所述的各

项政策和计划的制约。提供给您作为支持服务的一部份的任何附加软件代码应被视为本

“软件产品”的一部分，并须符合本《协议》中的各项条款和条件。

6) 软件转让。本"软件产品"的第一被许可人不可以对本《协议》及“软件产品”直接或间

接向任何用户作转让。

7) 终止。如您未遵守本《协议》的各项条款和条件，在不损害其它权利的情况下，南京杰

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可终止本《协议》。如此类情况发生，您必须销毁“软件产品”的

所有副本及其所有组成部分。

8) 升级版本。如本“软件产品”标明为升级版本，您必须获取南京杰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标明为合格使用升级版本的产品的许可证方可使用本“软件产品” 。标明为升级版本

的“软件产品”替换和/或补充（也可能使无能）使您有资格使用升级版本的基础的产

品，您只可根据本《协议》的条款使用所产生的升级产品。如本“软件产品”是您获得

许可作为单一产品使用的一套软件程序包中一个组件的升级版本，则本“软件产品”只

可作为该单一产品包的一部分而使用和转让，并且不可将其分开使用在一台以上的计算

机上。

9) 著作权。本“软件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本“软件产品”中所含的任何图象、照片、动

画、录像、录音、音乐、文字和附加程序）、随附的印刷材料、及本“软件产品”的任

何副本的产权和著作权，均由南京杰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拥有。通过使用“软件产品”

可访问的内容的一切所有权和知识产权均属于各自内容所有者拥有，并可能受适用著作

权或其它知识产权法和条约的保护。

3．本《协议》不授予您使用这些内容的权利：

1) 如果这份“软件产品”包括只以电子形式提供的文档，您可以打印一份该电子文档。您

不可复制本“软件产品”随附的印刷材料。

2) 备份副本。在按照本《协议》安装一份本“软件产品”副本后，您可以保留南京杰恩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用以提供给您本“软件产品”的原媒体，仅用于备份或存档之用。如果

需要原媒体方可在计算机上使用“软件产品”，您可以复制一份“软件产品”副本仅用

于备份或存档之用。除本《协议》中明文规定外，您不可复制本“软件产品”或随附本

“软件产品”的印刷材料。

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

如果您对本《协议》有什么问题，请同南京杰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联系，或写信给

service@geninfo.com.cn。


